
招  标  公  告

                                                 编号：2013—143  
1.招标条件:

海盐县天仙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海盐县污水二级管网工程已由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盐改投[2008]153号、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盐发改投[2009]147号、盐发改投[2013]49号文批准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决定对该项目的第十一、十二标段污水管线的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择优选定监理人。

2、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概况如下：

（1）海盐县污水二级管网工程--第十一标段污水管线，管线总长度为2992米，具体建设内容：

①元通镇：威博园区（嘉盐路-凤凰堰桥）污水管线，管线长约606m，主管管径dn450；镇北西路（戴凤路-堰斗桥）污水管线，管线长约313m，主管管径dn450

②于城镇：海盐大道（海王公路-鸳鸯中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804m，主管管径de400；

③百步镇：超同路/百合路（百步港-新升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360m，主管管径dn450；木桥路/小木桥路（百步路-盐湖线）污水管线，管线长约512m，主管管径dn450；百步路/百步亭路（百步港-新升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397m，主管管径dn450；
（2）海盐县污水二级管网工程--第十二标段污水管线，管线总长度为4473米，具体建设内容：

①通元镇：育才南路（秦溪河-镇南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233m，主管管径dn450；东郊路（育才路-通元大道）污水管线，管线长约431m，主管管径dn450；石泉大道/勤奋路（东西大道-百石线）污水管线，管线长约1007m，主管管径dn450；镇南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573m，主管管径dn560；

②澉浦镇：南王公路、海盐大道（沪杭公路-翠屏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474m，主管管径de400；6号路/六青路（沪杭公路-环城北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1055m，主管管径dn450；堰山路（沪杭公路-环城北路）污水管线，管线长约700m，主管管径dn450；

2.2工程类别：市政三类；

2.3工程施工监理范围：海盐县污水二级管网工程--第十一、十二标段污水管线施工监理；

2.4工程建设地点：海盐县元通镇、于城镇、百步镇、通元镇、澉浦镇；

2.5计划开工日期为2013年7月，监理服务期为整个工程前期工作、施工阶段和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并考虑可能提前开始监理服务和工程变更因素等延长工期+二年保修期。

    2.6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条件：

3.1投标人已向嘉兴市建筑业管理局办妥IC卡手续，并完成本工程的IC卡报名。【IC卡报名回执单请投标人妥善保存】

3.2凡参加本次投标的投标申请人必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等级；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为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市政公用工程)；

3.3海盐县县外监理企业已向海盐县住建局办妥备案手续，并取得海盐县住建局核发的《海盐县县外监理企业进盐监理备案证》和备案机关出具的已备案监理人员名单，拟派监理机构人员必须是备案名单中的成员，投标时需提供拟派监理人员投标截止日前近三个月内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总监理工程师社会保险必须以投标人总公司名义缴纳，由社保部门出具的证明）；

3.4投标人、拟派总监没有不良行为正在受公示。

3.5投标人及其有关人员没有犯罪行为记录。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强制性资格条件见后附表1-3。

4、投标报名

4.1招标人派人于2013年6月8、9、13、14、17日北京时间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时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窗口出售招标文件，每本招标文件收取工本费300元，售后不退，逾期不再出售。

4.2凡符合资格条件并有投标意向的独立法人请在以上同一时间在海盐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IC卡投标报名系统处持IC卡报名并按本公告要求的时间、地点购买招标文件。

4.3报名时需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窗口提供IC卡报名回执单或复印件（IC卡报名回执单提供复印件的需加盖单位公章）等资料（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人：於永芳、郑晓芳，联系电话：0573-86117856)。

4.4投标人应当按招标文件要求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 肆仟 元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可采用银行汇票、网银或电汇的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不接受以转账支票、现金等方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同时出票人必须是投标人（不接收以投标人分公司或办事处为户名的银行汇票或支票）

开户名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盐城北支行　  

帐号：385758361579

5、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5.1投标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3年6月28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送交至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北侧）。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投标文件递交时还应办妥交易席位费（每家投标单位600元/月）。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hyztb.gov.cn)上发布。

7、有关本项目投标、开标、评标的具体事项，请仔细审阅招标文件，其他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招标人：海盐县天仙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环城西路118号 
法人代表：             （签章）   

 联系人：桂青山        联系电话：0573-86168072 

 招标代理机构：嘉兴市建新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秀水路193号

法定代表人：             （签章） 

联系人：郑晓琴、周 虹     联系电话：0573-86120371
日期：    年   月   日

编制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附表-1

强制性资格条件—资质
	要求
	投标人情况
	证明文件所在页码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等级证书
	
	

	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县外监理企业已向海盐县建设局办妥备案手续，取得县外监理企业进盐监理备案证。
	
	


【注：开标时提供上述要求的原件】
附表-2

强制性资格条件—人员
	现场监理人员配置基本要求（总数≥5人）
	备注

	监理岗位
	人数
	资历要求
	

	总监理工程师
	1
	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质（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格，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年龄 60 周岁及以下。
	

	专业监理工程师
市政专业
给排水专业
	2
	具有浙江省省级注册监理工程师资质及以上监理资格，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年龄 60 周岁及以下。
	其中一名可兼总监代表

	监理员
	2
	具有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监理员上岗书，年龄 60 周岁及以下。
	不少于2名


【注：拟派的人员必须是监理企业在海盐县备案的人员。开标时提供上述要求的原件】
附表-3

强制性资格条件—业绩

	项目
	要求
	投标人情况
	证明文件

	业绩
	投标人拟派项目总监自2010年5月1日以来完成过类似市政工程业绩。(类似工程业绩是指：总监身份监理过拖拉管施工的合格工程)
	
	


【注：必须附有下列证明文件，并在开标时递交证明文件原件备查：

①工程监理委托合同，或经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中标通知书；

②竣工验收记录表，或由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已竣工证明材料。

上述①、②项不可缺其中之一，否则业绩不予认可。（法人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否则当名称不一致时，业绩不予认可。）】

 如查实投标人提供虚假业绩资料以满足强制性资格条件业绩要求的，取消中标资格，并予以通报。


